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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學刊》編審及徵稿辦法 

 

101 年度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  

103 年度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  

105 年度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 

109.07.22第一次編輯委員會修正 

110.12.10編輯委員會議修正、110.12.24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111.09.29編輯委員會議修正、111.09.30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112.04.07編輯委員會議修正、112.06.28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113.11.29編輯委員會議修正、113.12.09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114.03.19編輯委員會議修正，114.03.27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114.12.12編輯委員會會議修正，114.12.17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 

 

一、中國測驗學會發行之《測驗學刊》之宗旨為：提供一個測驗學術與實務之專

業發表園地，希望透過專業之論文發表，以提升國內心理測驗專業學術與應

用風氣。投稿本刊之稿件內容須符合此宗旨，且屬於以下範圍： 

1. 測驗理論。 

2. 教育心理之統計方法與原理。 

3. 測驗編製。 

4. 測驗與統計理論在教育與心理之應用。 

5. 評量與評鑑方法與應用。 

 

二、本刊接受投稿項目 

1. 首次投稿之原創性論文，機關團體委託之研究成果報告，委託單位若不

擬彙編出版發行，可投稿本刊；學術研討會論文若僅有摘要彙編出刊，

或含正文且彙訂成冊，但只供開會使用，會後不予出刊發行者，亦可投

稿本刊。 

2. 短文論述（Brief Communications）與回顧評論（Review Articles）形式

之論文投稿。 

即將或正在另一期刊（書）進行審查之稿件，請勿投稿本刊。 

 

三、本刊編輯委員會得邀請各領域學者撰寫「書評」與「議題或方法趨勢」。「書

評」以五年內出版書籍為主，「議題或方法趨勢」主要就心理計量研究新興

議題或方法發展趨勢，做前瞻性的介紹與評論，並以邀稿為原則。 

 

四、來稿時間不限。論文刊載順序以編輯委員會會議決議為準，順序原則上以審

查通過時間決定，惟本刊編輯委員會必要時得考量主題統整性，調整論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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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順序。 

 

五、文稿請使用Microsoft Word文書軟體處理。詳細排版格式，悉依本刊公告之

【投稿注意事項】辦理。 

 

六、來稿中英文不拘，須包含標題、摘要與關鍵字、正文、參考文獻，必要時加

註腳、圖表與附錄。若正文為中文，則第一頁為中文標題、摘要與關鍵字，

第二頁為英文標題、摘要與關鍵字；若正文為英文，則撰寫順序相反。注意：

為方便匿名審查作業，上傳的稿件請勿附加「謝誌」、「封面頁」等含有作者

資料和服務單位之訊息。 

 

七、稿件字數限制 

1. 一般論文：中文稿件字數以 12,000 字為限，英文稿件字數為以 8,000 字

為限（均包含中文摘要、英文短摘要、圖表、參考文獻、附錄、空白所

占之版面），中文摘要、英文短摘要以 500 字為原則。全文版面（含上

述內容）以 30 頁為上限；若字數未超限但頁數超出，仍以頁數為最終

審查標準。 

2. 短文論述（Brief Communications）以 5,000字為原則，回顧評論（Review 

Articles），以 10,000字為原則。 

3. 為提升國際能見度，中文稿件經接受刊登後，須依規定繳交「英文長

摘要」，字數請至少 1,000字，並以 2,000為限，其格式規範依本刊

【投稿注意事項】辦理。 

 

八、來稿格式：  

1. 請以最新版 APA 格式撰寫。 

2. 因應期刊國際化，本刊參考文獻之中文文獻須附上英文翻譯，關於中

文文獻英譯之具體規範及範例，請參閱本刊【投稿注意事項】說明。 

3. 請依本刊【投稿注意事項】備妥稿件後，上傳至線上投稿系統

https://www.ipress.tw/J0219。 

 

九、來稿均需經過學術期刊之審稿程序，以決定是否刊登。刊登之論文著作財產

權歸中國測驗學會所有，文責由作者自負。 

(一) 審稿流程 

1. 投稿之稿件先進行格式審查，確認是否符合本刊【編審及徵稿辦法】及

【投稿注意事項】等相關規範，格式不符者，請其修改後再投。格式審

查結果將於收到稿件後兩週內完成。 

 

2. 通過格式審查之稿件，主編得諮詢編輯委員提供審查委員名單，主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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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彙整編輯委員之建議後，依序邀請兩位審查者進行第一階段匿名複

審。 

 

3. 第一階段複審，原則上依兩位匿名審查者之審查意見決定稿件之處理方

式（詳見下表所示）。若兩位審查者的意見相同，則依此共識處理。若

兩位審查者之意見類似（下表中加註*之部份），則授權主編依論文品質

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若兩位 審查者的意見相左（一位不宜刊登、另

一位為同意刊登或修正後刊登），則送第三位匿名審查者進行第二階段

複審，以多數審查委員的審查意見決定稿件的處理方式。唯編輯委員會

及主編得視論文品質做最後之裁決。 

 

審查標準表 

 

處理方式 

第二位審查意見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再審

查  

不宜刊登  

第 

一 

位 

審 

查 

意 

見 

同意刊登  同意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

審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

審或再審*  

修正後再審查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修正後刊登

或再審*  

不予刊登或

再審*  

不予刊登或

再審*  

不宜刊登 送第三位複

審或再審*  

送第三位複

審或再審*  

不予刊登或

再審*  

不予刊登或

再審*  

*由主編依論文品質及審查意見裁量決定。 

 

4. 若主編認為特定論文之品質需進一步審查，或其主題具有高度專業性，

可提請編輯委員推薦，邀請第三位合適審查者，以確保學術水準。編輯

委員得定期檢視，以應對各類論文主題需求，並保障審查品質。 

 

5. 複審稿件審查以一個月為限，若超過期限，編輯委員會將去函提醒審查

委員儘速審查，若逾二個月審查者仍未寄回審查意見，則編輯委員會得

再聘請另一位審查者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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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查結果以電子信函通知作者，並附寄審查意見供作者參考，四種不同

審查結果的處理原則如下：惟編輯委員會仍保有是否刊登之最後決定

權。 

(1)同意刊登：通知作者刊登。 

(2)修正後刊登：通知作者修正，並要求作者依審查者之審查意見，逐項

條列式說明修改的地方、不修改(答辯)的理由，並在稿件修改處以紅字

標示，由學刊主編及編輯委員會決定是否刊登。 

(3)修正後再審查：要求作者依審查者之審查意見，逐項條列式說明修改

的地方、不修改(答辯)的理由，並在稿件修改處以紅字標示，修正稿送

請原審查委員進行再審。再審以三次為原則，若再審超過三次，則交由

主編裁決，逕予退稿或改送第三位審查者再審。 

(4)不宜刊登：通知作者退稿。 

 

7. 費用 

(1)審查費：本學刊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以及促進永續經營與維護學

術品質之需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每篇文稿須繳交審查費 2,000元。 

(2)刊登費：獲刊之論文每篇須繳刊登費 3,000元。 

(3)超額排版費：若因文章完整性需求超出 30頁，超額頁數酌收排版費

用 500元/頁，不滿一頁以一頁計。 

 

8. 投稿者對退稿稿件之審查意見，如有不同意見得以於二週內檢附具體申

訴意見，寄送本會處理。本會得召開會議討論此申訴案，若同意接受申

訴理由，應另聘新的審查者重新審查該論文。 

 

9. 本委員會編輯委員有著作投稿時，應迴避提供審查者名單及決定論文審

查結果。 

 

10. 本學刊每年出刊一輯四期，分別在每年之三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各

出版一期，每期刊登三到六篇以上之文稿，接受刊登之稿件刊登順序由

編輯委員會依文稿之性質及投稿日期之先後次序開會決定之。 

 

11. 本學刊在取得作者授權後，同步發行電子期刊及開放取用，並將稿件提

供電子資料庫與本刊專屬網站供研究者檢索。 

 

12. 本學刊每篇刊登的文章均將分配數位物件識別碼（DOI），以提升引用與

檢索便利性。DOI相關費用已涵蓋論文刊登費中，投稿者無需另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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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審查要點 

1. 創見、學術或應用的價值。 

2. 研究方法的嚴謹度。 

3. 論文整體組織的嚴謹度與內容的充實度。 

4. 文字精準、流暢之程度。 

5. 參考文獻或引註的完整性。 

 

十、來稿一經送審，不得撤稿。因特殊理由須撤稿者，須提出撤稿申請並送主編

決定；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要求其賠償審查費，並兩年內不接受該文

作者投稿。如為一稿多投或違反學術倫理之稿件，要求賠償審查費，並且本

刊於三年內不接受該文作者投稿。 

 

十一、 錄取刊登的稿件，由作者擔任排版後的第一次校對工作，除校對外，可

做小幅度的增刪與改正，以期作品的錯誤減至最低。刊登後，每篇論文（以

論文篇數為單位，非以作者數為單位）由本會提供該篇論文之 PDF 檔予該

篇論文之主要作者。 

 

十二、 稿件經審查通過錄取刊登後，作者應繳交聲明授權同意書。繳交方式得

採郵寄親筆簽署之紙本原件，或以電子郵件傳送具電子簽署或親筆簽署之檔

案辦理。 

 

十三、 本辦法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報中國測驗學會理監事會議同意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